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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模範聽障教育教師遴選」實施辦法

1、 活動目的

1. 關懷聽障學子，提振特殊教育教師服務士氣，激發服務熱忱，發揚特教精神，鼓勵特教後進。

2. 增進聽障教育教師相互教學觀摩與交流的機會，藉以提升啟聰教育教學品質。

3. 喚起社會與政府對聽障教育的重視，增加特教資源的補助項目，為聽障學子創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2、 主辦單位：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科林聽力保健中心

3、 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啟聰學校、國立臺中啟聰學校、

          國立臺南啟聰學校、臺北市龍江扶輪社

4、 輔導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5、 報名資格：

1. 任職於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國小及學前教育單位，目前授業對象包含聽障學生之教師（含教授及相關行政人員）。
2. 現任聽障者聽語、手語、溝通、音樂、美勞、才藝等技能之教育工作者。
6、 參選辦法及說明：

1 初選

1.1 自行挑選成果優良的聽障生教學案例為參選主題，附上教學過程中使用過之教材、教具、文章、照片或影片…等書面資料（至少一項）與報名表一起，以掛號寄至：235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66號12樓－評審委員會 收即可。

1.2 由評審委員會舉辦初審，從參選作品中評選出候選教師若干名，參與決選。
1.3 所有作品統一於活動結束30天後，以掛號寄返參選教師。
2 決選：

2.1 採現場動態或作品展示方式評選，為時8分鐘左右，歡迎帶領聽障學生親自現場演示，如口語教學、音樂演奏、其他才藝、技能的展現，或由教師口述表現、資料投影等方式亦可。
2.2 如決選無法到場者，視同自願放棄決選資格。

2.3 本年度決選活動與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年會合併舉行，歡迎同時報名參與。
3 本評選活動由臺灣師大特教系退休教授林寶貴老師（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創會及榮譽理事長）擔任評審主任委員，負責籌組初選及決選之評審委員會。
7、 評選時間：

1. 初選收件：2011年8月31日（三）止（以郵戳為憑）

2. 初選公佈：2011年9月15日前
3. 決選時間：2011年9月24日（六）下午1:40起
8、 評選公佈方式/地點：

1. 初選：由主辦單位以電話或E mail通知，並將名單公佈於www.twcda.org.tw網站及www.ear.com.tw/teacher網站。
2. 決選：2011年9月24日（六）（與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年會合併舉辦）現場評選、公佈、並頒獎，決選結果同時公佈於上列網站。
3. 決選地點：暫定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2樓201 演講廳（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號），如有異動，即時於網站更新。
9、 獎勵辦法：

1. 獎項：第七屆模範聽障教育教師－（名額由決選評審委員會評定）
2. 獎勵：獎狀乙紙、獎金5000元、成果專輯及活動DVD各乙份。並於獲獎後寄發敘獎公文請服務單位嘉獎，以資鼓勵。

3. 其他：所有報名者均獲得成果專輯及活動DVD各乙份。參與決選會者，皆可取得四小時或八小時之研習條。

4. 外縣市參與決選而未入選者，另有車馬費補助。
10、 ～1.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補充之。

～2.本辦法經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理監事會第三屆第四次會議決議後公佈。

11、 活動聯絡人：

1. 科林聽力保健中心 王美芳 小姐
電話：（02）8921 2838分機111

傳真：（02）8921 2665

Email：teacher@clinico.com.tw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林寶貴教授
電話：（02）2341 5584 ; (02)7734 5032
12、 報名表（需附電子檔，可於活動網頁內下載— http://www.ear.com.tw/teacher）
（一）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2011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女 □男

	出生年月日
	
	啟聰教育年資
	

	服務單位
	
	職稱
	

	最後畢業學校
	
	系所
	

	聯絡電話/手機
	
	傳真
	

	E mail
	

	聯絡地址
	□□□



	具體優良事蹟
	

	   學生姓名
	
	性別
	□男□女 
	人數：    人

	就讀學校/年級
	
	學生年齡
	

	教學項目
	

	學生日常溝通方式
	□口語 □手語 □讀唇 □筆談 □綜合溝通 □其他：       

	學生配帶聽力輔具
	□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以上均有  □均無

	參選作品主題名稱
	

	參選作品簡介
	


（二）參選說明（字數不限，可參考歷屆活動網頁之獲獎作品。）
	1. 參選作品之概念說明：



	2. 參選作品之成果說明：



	3. 對聽障教育的觀感：



	4. 參與聽障教育之心路歷程與期許：



	（非必填項目）

5. 推薦人或單位：                            職稱： 

與參選人關係：                            聯絡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 煩將電子檔Email至teacher@clinico.com.tw，謝謝合作！（8/31日前）









11

第 4 頁
2/16/2011

